
-289-

科教论坛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1卷第18期（总第494期）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推进农民合作化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从根本上改变乡村面貌的重要法宝。回顾党

领导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轨迹，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为新时

代农民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1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
农民合作化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历史趋势的必然举措，是

生产关系适应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调整。建国以来，

党领导的农民合作化运动始终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根

本目的。建国初期，党领导的农民合作化运动就是体现这一根

本目的的典范。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

期压榨，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建国之初的农村经济衰败不

堪，党和政府急需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为此，党中央发动和

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合作化运动。1951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农

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首个纲领

性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

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强调，一切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地区的党

委都要研究生产合作互助运动，“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

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

年12月，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

案）》转发各级党委。毛泽东主席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将发展农

业生产互助“当做一件大事去做”。通过合作化运动的有效开

展，到1952年底，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2  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基本前提
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充分发挥农民主观能动作用的基本前

提。因此，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党在领导农民合作化运动过

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一方面，确保农民作为生产资料的

主人。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农村就出现农民买卖土地的现

象，农民又面临失去土地的困境。毛泽东主席指出，确保农民

保有土地的办法就是组织合作社，使农民以公有制的形式长期

占有生产资料。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调整，我国在20世纪60年

代初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在

集体占有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初，经过底层创造、顶层支持和政策推动，我国又形成了农地

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体制，并不断完善农民对承包

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土地作为农民最关心、最重

要的生产资料始终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化途径不断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不断

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是调动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积极性的基本

保障。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兼顾农

民、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主张。他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

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这两种情况关

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

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

兼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乡、

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合作化组织协同发展的态

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农民通过合作化组织有效应

对了市场风险和市场竞争，保障了自身利益的实现。党在保障

乡、村合作组织的同时，逐步加大对农民自发形成的合作组织

的的支持力度，切实让农民通过合作化增收创收，不断提高合

作社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

3  以因地制宜为基本方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和活的灵魂，

这就要求党在领导农民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的基

本方针。毛泽东主席在谈农民合作化运动时就强调，“做一切

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主观主义、命令

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

建设农民合作化组织。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党制定的社会主义

过渡总路线就强调，要通过劳动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高

级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逐步提升合作化水平。毛泽东主席也注意

到不同地域发展农民合作化的问题。他指出，“合作化的规

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

志一再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

发。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两

个飞跃”思想，奠定了我国新型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理论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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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

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

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

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第二，农民合作社要

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营。在发展农民合作化运动的早期，

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有必要号召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注意开展多

种经营。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谈论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

划问题时强调，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

经营和综合经营。第三，积极发展多样化的农民合作组织。农

村的复杂经济状况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承担的多重责任，也就

决定了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必要性。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

农村在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同时，一再强调发展供销合作社和信

用合作社等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党继续秉持发展多样化农

民合作组织的主张。1991年11月底，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八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中指出，“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农产品经销、加

工企业和农民自愿组成的服务实体。”

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差异，我

国各地区发展农民合作化运动的主客观条件相去甚远。实践证

明，党在领导农民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注重因地制宜的发展

方针时就能顺利前行，忽略时就会遭遇挫折。

4  以不断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为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是实现农民合作

化的必要条件。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现代科学技术和农业器

械的大规模应用催生出不断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的客观需要。

列宁甚至明确提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

可能的”。建国以后，党一直注重提升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以农业技能为例。1951年，我国就开始在东北地区建设农业技

术推广站。1953年，《农业技术推广方案》正式颁布，各级政

府开始建立系统的技术推广网络。1954年，农业部进一步出台

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详细规定了农业推广站的任

务、工作细则等。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形成了以县、乡两级为

主体的五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对于农民的文化教育，党中央

也十分重视。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农民合作化规划

问题时专门强调文化教育规划。毛泽东主席认为，必须在农村

教育中突出农村特色，创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出版适合农

民需要的书籍，发展农村文化娱乐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更加重视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大会提出了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

等教育普及的目标，并提出“这个任务对全国广大农村是比较

艰巨的，然而为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又是必须完成的，经过

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是能够完成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

大正式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明确指出文盲

半文盲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现实状况。据此，党的十三大提出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是经济建设转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中央充分认

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作用。

此后，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相关会议上一直强调农民

的教育问题。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我国农民的农业技能、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等得到极大提

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稳步增强为我国农民合作化运动的长

远发展注入了绵长而磅礴的动力。

5  以不断健全农民合作化组织制度机制为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农民合作化组织管理制度的建

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十分注重农民合作化组织管理制

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颁布实

施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整顿和

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等一

系列文件，建立了系统的农民合作社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20

世纪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建立。经20世纪60年代初

的调整，我国农村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体

制。农民高级合作社及人民公社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组织，

直接接受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来自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

监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自发创造形成了新型农民合作

化运动。对于党、政府和农民三者而言，新型合作化都是新事

物，其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200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通

过。它标志着我国新型农民合作化组织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

基本确立，在新型农民合作化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17年

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获得重新修订。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新型农民合作

化运动在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上仍存在诸多问题，仍需要随着

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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